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19﹞004号


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光电子器件研发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审批材料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福州市软件园E区14号楼内设立光电子器件研发生产线建设项目。2018年1月，我局审批通过在该址建设的《光电子器件研发中试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拟在原有厂区内由原来的研发中试转变为规模化生产,经营范围为通讯用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研发、生产与后期封装，研发生产光电子器件约9000片/年。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按审批范围运营，如有扩大经营范围及规模或变更厂址应另行申报。


2、纯水清洗过程产生的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统一接入软件园市政污水管网，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3、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应采取消声降噪措施，应尤其注意动力车间的降噪，确保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限值：昼间≤60dB,夜间≤50dB。


4、研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MOCVD废气及PECVD废气应经收集装置分别收集后进入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处理后通过15米排气筒进行高空排放；光刻废气和清洗废气则通过收集装置直接引入15米排气筒进行高空排放。废气中的氨应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表2标准；硫酸雾、氯化氢、氟化物等应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挥发性有机物参照《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2-2018）表1中排放限值执行。


5、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液、碱液废液、稀酸废液、氟化铵腐蚀液废液及相应容器，光刻过程中产生的显影液废液及容器，均属于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储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研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原料空瓶和空玻璃瓶则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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